
 
 

 

 

集团政字〔2017〕31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

关于印发《嘉兴学院学生宿舍 

空调租赁及使用管理办法(试行)》的通知 

 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《嘉兴学院学生宿舍空调租赁及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2017

年集团第 16 次党政联席会议审定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嘉兴学院后勤服务集团 

嘉兴学院后勤服务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9 月 21 日 

 

 

 

嘉兴学院后勤服务集团 

嘉兴学院后勤服务有限公司 文件 



嘉兴学院学生宿舍空调 

租赁及使用管理办法(试行) 

 

第一条  为了满足广大同学的生活需求，进一步改善学生生

活与学习环境，加强对校学生宿舍空调设备的使用管理，提高资

源使用效率，确保校园正常秩序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针对我校学生住宿现状，结合空调使用安全、日常

服务与管理需要，学校对学生寝室的空调实行“统一采购安装，

统一租赁收费”的管理模式。在学生宿舍供电容量许可且符合安

装条件的楼宇，学校根据学生需求分批采购并安装空调，以供广

大同学自愿有偿使用。 

第三条  安装在学生寝室内的空调原则上不拆机、不移机。

在学校住宿安排或宿舍调整时，一般不安排不租空调的学生入住

安装有空调的房间。 

第四条  住宿学生空调租赁期至毕业止，租期按照年级以学

年为单位分别确定，其中大一学生四年，大二学生三年，大三学

生两年，大四学生一年。大一学生入校时如果所住房间不具备空

调安装条件，则空调租期自宿舍调整至空调房间开始计算。对学

籍五年制的学生，空调租期相应增加一年。如果因各种原因中途

退宿，则空调租期计算至该学年结束。 

第五条  租赁标准及租赁费用： 

空调租赁费实行梯度价格，基本价格为每年 600 元/台，从

租期两学年起每顺延一年，年均租金递减 50 元，最高租期 5年。



考虑毕业年份在校时间较少，在续租的前提下，租金按基本价格

的三分之一(200 元/台)收取。如个别专业整学年在外实习并办

理退宿手续，则免收最后一学年空调租金。 

1 学年续租（四年制大四，五年制大五）：200 元/台 

1 学年新装（四年制大四，五年制大五）：600 元/台 

2 学年（四年制大三，五年制大四）：600+200=800 元/台 

3 学年（四年制大二，五年制大三）：550*2+200=1300 元/台 

4 学年（四年制大一，五年制大二）：500*3+200=1700 元/台 

5 学年（五年制大一）：450*4+200=2000 元/台 

同时收取空调及空调遥控器押金 100 元/台，租赁终止时无

息退还，如有损坏照价赔偿。 

第六条  对无空调的寝室，空调安装申请集中办理时间为每

年 9月份，宿舍管理服务中心统计汇总后进入空调采购程序，完

成空调采购程序后予以安装（一般需三个月时间）。如果有可调

剂的空调，则经公司同意并联系厂商特约维修服务部后调剂安装。 

第七条  对有空调的寝室，寝室成员依据不同年级相应租期

的租赁费标准在规定时间内到宿舍管理服务中心指定地点缴费，

或后勤服务有限公司直接从学生银行卡上扣款。 

第八条  对于不要求住空调宿舍的学生，宿舍管理服务中心

将按照学校的宿舍资源状况和学生新提出空调安装申请，予以统

筹安排。 

第九条  对闲置的空调，寝室同学及时退还遥控器，如在规



定时间内不退还遥控器或未缴纳租赁费之前擅自启用，则视同自

愿租赁。  

第十条  空调的日常维修和保养由学校所采购空调品牌的

特约维修服务部负责，超出保修范围的空调故障维修维护费用由

后勤服务有限公司承担，后勤服务有限公司负责每年清洗一次空

调过滤网。其它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私自拆卸或打开室内机和室

外机。 

第十一条 使用空调所需的电费由寝室同学共同负担（自行

分摊）。学生在使用中遇到设备问题，需报经专业部门维修，不

可自行操作。学生因违规操作或擅自维修，造成设备损坏或人身

伤害的，由其承担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。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执行，解释权归宿舍管理服务

中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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